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3〕14号

申请人：广州某某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某某街某某号某某房。

法定代表人：陶某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财政局。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华贵路 81号。

法定代表人：刘某。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作出的荔财采

〔2022〕23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案涉决

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

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案涉决定书，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投诉处理决定。

申请人称：

一、关于“一般技术参数响应”评审标准问题。根据本采购项

目具体技术（参数）要求的设置情况，本项目包 l不带“▲”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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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9条，包 2不带“▲”条款共计 76条，与评审细则所设置的分

值不相对应，评审标准未量化。与评审细则所设置的分值不相对

应，评审标准未给予每项技术（参数）要求赋予对应分值。该评

审因素各指标对应的分值累计总和大于总分值，不符合规定。同

时，该项评审分值的设置违反了《广州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第

33项禁止内容。

二、关于要求提供原材料质量检测报告和产品检测报告作为

评分标准的问题。发布招标文件至开标当天只有短短的 21天，对

于大多数制造商来说并不足以准备针对本项目投标产品的检测报

告，明显具有倾向特定供应商的嫌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项的规定。招标文件对于

材料要求为“需采用 100％高密度聚乙烯，添加增强抗紫外线剂，

颜色色素达 5%；适用温度：－20℃-65℃气温”，该要求没有国标

的检测方法，不具备可测性，供应商无法提供产品质量检测报告，

且保洁车的产品检测报告也并非全部为国标检测项，只有部分制

造商单独做了专项检测，以及原材料检测报告需投标人单独另外

花费时间和金钱制作，增加了投标成本。该项虽不作强制要求，

但此项被赋予 4分分值的“检测报告”对于投标人来说具有决定性

意义。

三、关于“客户评价”的评分因素。大部分采购环卫清洁车辆

的政府部门，从不主动提供“客户评价”，更不可能在供应商提供

的客户评价等类似文户上随意签字或盖章。履行政府采购项目中

均只要求提供合同、验收报告、发票等与履行合同相关资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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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强制要求提供客户评价。客户评价只能证明投标人以往项目客

户满意度，且带有一定主观性，并不能客观证明以往项目履约情

况，更与本项目的合同履行无关，作为相关评分材料有失客观公

正性。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投诉事项 l、2、3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

依据，依法应认定该投诉事项成立且可能影响采购结果。案涉决

定书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程序违法，明显不当，应依法撤

销并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投诉处理决定。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依法具有作出案涉决定书的法定职权。本案中，

申请人因对采购代理机构就招标文件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

被申请人投诉，被申请人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五

条及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有权作出案涉决定书。

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书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

据。（一）关于“一般技术参数响应”评审细则问题，本项目招标

文件评审因素的设置并未违反《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和《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招标文件

第 24页和 25页已明确包 1、包 2的评审因素包括技术部分、商

务部分和报价投标三部分，其中第 24页明确包 1评审因素的分值

构成为：商务部分 20分、技术部分 50分和报价得分 30份，以上

合计 100分，第 25页明确包 2评审因素的分值构成为：商务部分

25分、技术部分 45分和报价得分 30份，以上合计 100分。由此

可见，招标文件的评审因素已细化和量化为技术部分、商务部分



— 4 —

和报价投标 3个评审指标，并对各评审指标的内容进行细化及赋

予具体分值，各评审指标对应的分值累计总和与总分值保持一致。

至于申请人提及的“未给予每项技术（参数）赋予对应分值”的问

题，现行法律并未规定要一一赋予各个技术参数分值，招标文件

将“一般技术参数响应”的评审细则细化、量化到区间，并未违反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申请人认为该评分细则的设定兼顾了

公平与效率，具有合理合法性，既有利于提高招投标活动的效率，

也保证了供应商能公平地参与投标竞标。申请人将评审因素等同

于技术参数，并要求对每项技术参数赋予对应分值，系其对相关

法律法规的误解。（二）被申请人认为“招标文件包 1 要求提供

2019年 1月至今的原材料质量检测报告和产品检测报告作为评审

标准”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因招标文件第 24页包 1已将“样

品（6分）”作为评审因素技术部分的评审标准之一，并在招标文

件第 6页明确样品要求，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

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提

供相关检测报告。另外，招标文件要求供应商提供的是其在 2019

年 1月至今已有的检测报告，而不是招标公告发布当天至投标文

件提交截止日期间新制作且技术参数均为国家标准检测项的检测

报告。本案中，采购文件设定的评审因素及评审标准等内容均与

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相适应，不存在“将没有直接关联

的其他相关标准作为资格条件或评审因素”的情形，且采购文件要

求供应商提供的是 2019年 1月 1日至今的相关检测报告，不存在

“未给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预留必要时间”的情形。据了解，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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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发布后，大部分投标供应商在提交投标文件时都提供了招标

文件要求的原材料质量或产品检测报告。（三）被申请人认定招

标文件将“客户评价”作为评分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招标

文件包 2 评审因素“商务部分”中将“客户评价 (3.0 分)”作为项目

评分因素并量化、细化评审标准和分值，这是对投标人履约能力

的考评，与采购需求相关但不作强制要求，不影响投标人资格有

效性审查，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处理，投标人提供 2019

年 1月 1日以来的“同类业绩”客户评价证明材料即可得分，不存

在申请人所称招标文件仅要求提供政府部门的“客户评价”的情

形，也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情况。

（四）由于招标文件中关于“优惠条件”评分标准不明确，哪些优

惠条件可得分没有清晰阐明，现有条款表述不够清晰，容易存在

歧义，被申请人作出“责令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更正招标文件，

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三、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书程序合法。本案中，被申请人

于 2022年 11月 16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书》及投诉材料。经审

查投诉材料符合法律规定后，被申请人依法予以受理，并于 2022

年11月18日以电子送达的方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送达《政

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等材料。2022年 12月 6日，被申请人

作出案涉决定书，该决定书于当日以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申请人、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

十一条第（四）款及第二十六条规定之规定，被申请人作出案涉

决定书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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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查明：

2022年 11月 1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关于广州市荔湾区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执法局”）环卫设备采

购项目（采购编号为某某，以下简称“案涉采购项目”）的《投诉

书》及投诉材料，申请人对广州市某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某某公司”）代理案涉采购项目作出的招标文件提出四项投

诉事项：1、招标文件的“一般技术参数响应”评审细则中的分值设

置未与评审因素量化指标对应；2、项目包 1要求提供原材料质量

检测报告和产品检测报告作为评分标准不合理；3、“客户评价”

作为评分标准不合理；4、“售后服务方案”要求提供“优惠条件”

属索取额外服务，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请求被申请人进行调查

并要求招标代理机构及采购人修改招标文件中的相关内容。

2022年 11月 18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政府采购投诉

受理通知书》，并于同日向区城管执法局和某某公司作出《政府

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要求两被投诉人提交书面说明和相关证

据材料。

2022年 11月 23日，某某公司作出《关于广州市荔湾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环卫设备采购项目采购文件投诉事项的说明》，

并向被申请人提供了采购意向、采购计划、采购招标公告、原招

标文件、申请人第一次质疑、采购更正公告、更正后招标文件、

针对申请人第一次质疑的回复等资料作为证据、依据。

2022年 11月 24日，区城管执法局作出荔城执函〔2022〕692

号《关于政府采购投诉答复的函》，并向被申请人提供了采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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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采购计划等公告、原招标文件、更正后招标文件作为证据、

依据。

2022年 12月 6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书，主要载明：

（一）关于投诉事项 1，经查，招标文件第 5页至第 12页，载明

包 1、包 2的具体技术（参数）要求的设置情况，本项目招标文

件采购需求中的包 1、包 2的技术标准与要求具体、明确。案涉

招标文件的“一般技术参数响应”评审细则明确评审标准，评审条

款根据采购需求的要求进行设定，并已量化、细化评审标准和分

值，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第 87号）第五十五条、《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号）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投诉事项 1不成立；（二）关于投诉

事项 2，本项目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的包 1的技术标准与要求具

体、明确，技术参数有具体数值要求，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应产品

检验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符合《广州市政府采购文件编制指导

意见(2021年修订）》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提供原材料质量检测

报告和产品检测报告是项目评分因素，投标人提供 2019年 1月 1

日以来的对应报告即可得分，与采购需求相关但不作强制要求，

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条的有关规定，投诉事项 2不成立；（三）关于投

诉事项 3，本项目招标文件中包 2 评审因素“商务部分”中“客户

评价(3.0分）”是项目评分因素，评审条款巳量化、细化评审标准

和分值，投标人提供 2019年 1月 1日以来的同类业绩客户评价证

明材料即可得分，是对投标人履约能力的考评，与采购需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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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作强制要求，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

商”的情况，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

政部令第 87号）第五十五条的有关规定，投诉事项 3不成立；（四）

关于投诉事项 4，案涉招标文件包 1 评审因素“售后服务方案”评

审标准其中要求提供“优惠条件”，是区城管执法局为得到更好的

售后服务，希望投标人根据各自情况提出相对应售后服务的优惠

条件。但是，案涉招标文件中关于“优惠条件”评分标准不明确，

哪些优惠条件可得分没有清晰阐明，而且招标文件报价要求中巳

明确表示与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均含在投标报价内,“售后服务方

案”要求提供“优惠条件”，评分标准不明确，条款表述不够清晰，

存在歧义。不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第九条以及《广州市政府采购文件编制指导意见》（2021年

修订）第四条的规定，此项投诉事项成立，予以支持。决定：1、

投诉事项 1、2、3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根

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 94号）第二十九条第

（二）项的规定，予以驳回。2、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投诉事项 4

成立，责令区城管执法局和某某公司更正招标文件，重新开展采

购活动。该案涉决定书于 2022年 12月 6日通过电子邮件送达申

请人和某某公司，通过电子公文交换方式送达区城管执法局。同

日被申请人将投诉处理结果发布于“中国政府采购网广东分网”及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申请人不服案涉决定书，于 2023 年 2 月 1 日向本府申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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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复议。

另查，2022年 10月 21日，某某公司作为采购代理机构代理

区城管执法局发布案涉招标项目的招标文件（以下简称“原招标文

件”），公开对采购包 1（240L垃圾桶）、采购包 2（小型环卫车

辆）招标采购。2022年 10月 31日，申请人就原招标文件向某某

公司提出质疑。2022年 11月 3日，某某公司在广东省政府采购

网发布《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环卫设备采购项目

采购更正公告（第一次）》，修改招标文件及招标公告部分内容，

修改的内容主要为“样品要求”、原采购文件中第四章评标/三、评

审程序/3详细评审/技术部分/评审标准。2022年 11月 7日，某某

公司向申请人作出《质疑答复》。申请人不服该《质疑答复》，

于 2022年 11月 16日向被申请人提出本案投诉。

再查，截至 2022年 12月 6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处理决定，

案涉采购项目尚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2022年 12月 9日，

某某公司根据案涉处理决定，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广州

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环卫设备采购项目重启及更正公

告》。

本府认为：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五条规定：“采购人负责供应

商质疑答复。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采购的，采购代理机构在

委托授权范围内作出答复。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

依法处理供应商投诉。”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供应商投诉按照采

购人所属预算级次，由本级财政部门处理。”根据上述规定，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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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作为荔湾区政府财政部门，具有处理荔湾区辖区范围内供应

商对政府采购项目的投诉的职责。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质疑供应商对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

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 15个工作日内

向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第二十一条第（四）

项规定：“财政部门收到投诉书后，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

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况处理：（四）投诉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第

十九条规定的，财政部门自收到投诉书之日起即为受理，并在收

到投诉后 8个工作日内向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

人发出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项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财政部门认

为有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或者组织质证。”第二十六条规定：

“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

出处理决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投诉处理过程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

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第三十四条规定：“财政部门应

当将投诉处理决定书送达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并

及时将投诉处理结果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

布媒体上公告。投诉处理决定书的送达，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执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

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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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

间对应的不同分值。”第二十二条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一般不得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仅凭书面方式不能准确描述采购

需求或者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等特

殊情况除外。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

定样品制作的标准和要求、是否需要随样品提交相关检测报告、

样品的评审方法以及评审标准……”《广州市政府采购文件编制指

导意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商务评审因素一般包括供应商

的信用信誉、业绩、履约能力等……”本案中，申请人就案涉采购

项目的招标文件向采购代理机构某某公司提出质疑后，对某某公

司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被申请人提起投诉。被申请人受理该投

诉后，在法定期限内，依据法定程序向两被投诉人展开调查，根

据上述规定认定申请人的投诉事项 1-3不成立，决定予以驳回，

并将调查情况和结果在案涉处理决定中予以详细告知载明，并无

不当。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

“投诉人对采购过程或者采购结果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

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

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

的，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一）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

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

库〔2021〕22号）第九条规定：“采购需求应当清楚明了、表述

规范、含义准确……”《广州市政府采购文件编制指导意见》（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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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规字〔2021〕3号）第四条规定：“采购文件应符合公开透明、

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内容应合法、规范、完整，表

述清晰、准确、无歧义。”本案中，关于申请人的投诉事项 4，经

被申请人查证，案涉采购项目的招标文件中“优惠条件”评分标准

不明确，条款表述不够清晰，存在歧义，被申请人据此认定申请

人的投诉事项 4成立，并作出责令被投诉人更正招标文件，重新

开展采购活动的处理决定，亦无不当。

综上，案涉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申

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理据不足，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复议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财政局于 2022年 12月 6日作出

的荔财采〔2022〕23号《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

日起 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